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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查收电子文书）

险化学品储存应符合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的要求，而该公司提供的安全技术

说明书明确要求，该产品用储罐储存，仓间储存温度不超过 30℃，禁止使用易

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储存间使用的电气设备应采用防爆型，并配备相

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而该危险货物运输车是厢式货车非储罐运输车，该

门店为商业门店没有经过危险化学品仓库的安全条件审查，无通风、防爆和消

防设施，平江县杨元安置区中晋绿醇车友俱乐部店在经营过程中，将该产品存

放在不具备安全条件的危险货物运输车和门店内，没有采取可靠的安全措施。

证据一：1、该公司《营业执照》《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复印件；2、湖南

创欧铭岳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法人李帅（7 月 15 日、8 月 29 日）的调查询问笔

录。证明：湖南创欧铭岳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是依法成立的，是能够独立承担

法律责任的行政处罚相对人。

证据二：1、执法人员作出的《现场检查记录》（湘岳平江）应急检记〔2025〕

dj-1 号、勘验笔录（湘岳平）应急勘（〔2025〕dj-1 号、dj-2 号）、抽样取证凭

证（湘岳平）应急抽〔2025〕dj-2 号；2、高清洁车用燃料标准和安全技术说明

书（山东鼎辉公司）、检验/检测报告（岳阳华中检验检测）；3、创欧铭岳城

市服务中心合作协议；4、湖南创欧铭岳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微信小程序销售平

台截图；5、微信支付交易明细证明；6、平江县杨元安置区中晋绿醇车友俱乐

部店合伙人余总平（7 月 11 日）、陈坚强（9 月 11 日）、方石保（7 月 10 日

）的调查询问笔录。证明：证明平江县杨元安置区中晋绿醇车友俱乐部店为湖

南创欧铭岳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加盟经营网点，门店内标签低碳清洁增效剂所

有权为湖南创欧铭岳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产品，经鉴定该产品为危险化学品，

岳阳市应急管理局
（印章）

2025年10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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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利用微信小程序进行销售，同时在该门店和危险货物运输车内存放有低碳清

洁增效剂（危险化学品）的事实。

证据三：1、《危险化学品仓库储存通则(GB15603-2022)》5.5、山东鼎辉石油化

工有限公司企业标准 Q/SDDH1127 009-2024、高清洁车用燃料安全技术说明书

、高清洁车用燃料技术安全标签；2、勘验笔录（湘岳平）应急勘（〔2025〕dj-

1 号；3、现场检查照片（9 月 11 日）；4、平江县杨元安置区中晋绿醇车友俱

乐部店合伙人余总平（7 月 11 日）、陈坚强（9 月 11 日）、方石保（7 月 10

日）的调查询问笔录；证明：证明平江县杨元安置区中晋绿醇车友俱乐部店存

放的标有低碳清洁增效剂的高清洁车用燃料属于湖南创欧铭岳新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从山东鼎辉石油化工有限公司购进的高清洁车用燃料，按照安全技术说明

需要存放在具备安全条件的仓库，并采取可靠的安全措施，但是该门店和危险

货物运输车不具备安全条件，该公司没有采取可靠的安全措施。

本机关于 2025 年 10 月 14 日向你单位送达了《行政处罚告知书》（湘岳）应急

告〔2025〕47 号，告知你单位本机关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事实、理由、依

据及你单位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的权利。你单位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

申辩意见。

以上事实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一条第一项的规定，生产经营

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一）生产、经营、运输、储存、使用危险物品或者

处置废弃危险物品，未建立专门安全管理制度、未采取可靠的安全措施的；责

令限期改正，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

岳阳市应急管理局
（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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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

责任。参照《湖南省安全生产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2022 版）第一章第二

十五条【违法行为的表现情形：生产经营单位生产、经营、运输、储存、使用

危险物品或者处置废弃危险物品时，建立了专门的安全管理制度，但未采取可

靠的安全措施的。处罚基准：责令生产经营单位限期改正，处三万元以上少于

五万元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生产经营单位停产停业整顿，对生产经营

单位并处十二万元以上少于十五万元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处三万元以上少于四万元的罚款。】。对照《化工和危险化学品

生产经营单位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试行），该公司的行为不属

于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并且该公司于 2024 年 9 月取得了《危险化学品经营

许可证》并按要求建立了相关安全管理制度，2025 年 9 月 11 日执法人员赴平

江县杨元安置区中晋绿醇车友俱乐部店现场核查发现该门店内已无危险化学品

（低碳清洁增效剂）存放，且危险货物运输车已退回运输公司，所有产品已安

全处置，根据《湖南省应急管理厅关于印发湖南省安全生产领域违法行为不予

行政处罚从轻行政处罚减轻行政处罚不予行政强制事项清单（试行）的通知》

（湘应急发〔2025〕4 号）附件 2 第 7 项的要求，该公司的行为属于从轻处罚

事项，且符合适用情形，决定给予你（单位）人民币壹万伍仟元整罚款的行政

处罚。

处以罚款的，罚款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15 日内缴至岳阳市财政局非税收

入汇缴结算户(湖南银行岳阳分行财源支行)，账号 90211222010010001995。到

岳阳市应急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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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不缴纳罚款的，本机关有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

二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 3%加处罚款，加处罚款的数

额不超出罚款的数额。

如果不服本处罚决定，可以依法在 60 日内向岳阳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

，或者在 6 个月内依法向君山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但本决定不停止执行

，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的，

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或者依照有关规定强制执行。

岳阳市应急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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